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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嘉大師培字第10890033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及本校法規、實習學生赴各實習機構及其指導教授名冊、兼職暨教學活

動申請表、合作契約(1式2份)、回郵信封（紙本附件另寄） 

主旨：本校實習學生赴貴校全時教育實習半年，實習期間自
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1月31日止，詳如說明事項，請惠
予協助指導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及

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辦理。
二、檢送本校與貴校簽訂之教育實習合作契約1式2份，請於契

約用印後，1份留存貴校，1份寄回本校師資培育中心（檢
附回郵信封1個）。

三、108學年度第1學期實習學生赴各實習機構及其指導教授名
冊如附件，實習學生應於108年8月1日赴貴校報到後開始
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，若有逾期未報到者，惠請與本校聯
繫追蹤學生狀況。

四、請貴校配合教育部相關規定輔導實習學生，說明如下：
(一)教學時數：每週教學實習節數，請依「師資培育之大學

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」第4條辦理：「開
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主，第四週起進行上臺教
學或實施教保活動課程」教學節(時)數應為專任教師授
課節數1/6以上1/2以下。

(二)請假規定：依據本校「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」第
26至28條規定，實習學生應依貴校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
續。請確實紀錄實習生之事假或病假等假別日數，若有
請假異常情形，應追蹤輔導並作為實習成績評量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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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成績評量：請貴校輔導教師於108年12月30日（星期一
） 前 ， 至 「 全 國 教 育 實 習 資 訊 平 台 」 （ 網 址
：https://eii.ncue.edu.tw），依照評量項目評定成
績。

(四)兼職或其他教學活動：依據「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
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」第16條，實習學生應於教育
實習機構日間辦公時間內全程修習教育實習，不得進修
、兼職或從事其他業務，至課後時間(晚間即週末)則未
限制。實習學生須先填寫申請表，經實習機構及師培大
學審核同意方可進行兼職或其他教學活動。

五、感謝貴校協助輔導本校實習學生，特申謝忱。

 

正本：108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實習機構(學校)

副本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組、108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實習學生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判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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